
113年暑期「趣玩劍湖山．消暑戲水夏令營」 

第一梯次報到通知單 

 

敬致親愛的小朋友： 

一、活動日期：113年 7月 30日（星期二）至 7月 31日（星期三），計 2天。 

二、活動地點：雲林地區、嘉義地區  

三、報到時間及地點(以您報名時填寫上、下車的地點為主)：113年 7月 30日（星期二） 

※依據最後各地點報名人數統計，須調整接送路線，請以此通知單時間為主！ 

          □07：20～07：30 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（屏東市成功路 206號） 

          □08：10～08：20 救國團高雄市團委會（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號） 

四、解散時間及地點：113年 7月 31日（星期三） 

  ※高速公路時常因下班時間塞車，若抵達解散地點之時間延遲，敬請稍候。 

          □16：40～17：00 救國團高雄市團委會（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89號） 

          □17：40～18：00 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（屏東市成功路 206號） 

五、必備物品：肖像權使用同意書、健保卡、二日換洗衣物、泳衣、泳帽、水壺、雨具、個人慣用藥品(如 

    防蚊液、暈車藥)。 

※攜帶貴重物品請自負保管之責，本會無法代為保管。 

※依劍湖山水樂園規定，入園需自備泳衣、泳帽，否則謝絕入園，請務必準備相關泳具。 

六、非必要物品：零用錢、泳鏡、個人盥洗用具(大浴巾、牙刷、牙膏)，大浴巾可用於水樂園使用 

七、住宿地點：劍湖山王子大飯店日式 5~6人套房。 

八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凡患有特殊疾病者(心血管疾病、癲癇、過敏者或慢性疾病者)請備妥兩日常用藥物，活動期間因個 

      人疾病導致意外者，本會將不負任何責任。 

（二）請依報到時間準時報到，因車程較遠逾時不候。學員於住家至報到及解散地點往返接送，請家長 

      自行負責。 

 (三) 報到時請務必攜帶報到通知單報到，於報到時回收報到通知單(煩請家長簽章)以確認報到事宜。 

 (四) 因接送點較多及路況因素接送時間與原計畫有所不同，敬請見諒。 

（五）活動承辦人：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活動組胡昕暐（電話：0916-011-768） 

九、活動照片可至「P04趣玩劍湖山．消暑戲水夏令營第一梯」Line群組下載，請掃本通知單下方二維碼。 

    相關問題亦可於該群組中提問討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  敬啟  113.07.22 

 



 

 

113年暑期休閒活動劍湖王子戲水夏令營活動行程 

 

活動日期 
第一天 

第一梯：7月 30日˙【星期二】 

行 

程 

內 

容 

07:00 – 07:20 活動準備 

07:20 – 07:30 
屏東救國團→高雄救國團 

屏東救國團報到時間：07：20～07：30 

08:10 – 08:20 
高雄救國團→劍湖山遊樂世界 

高雄救國團報到時間：08：10～08：20 

08:20 – 10:20 前往劍湖山車上團隊建立 

10:20 – 14:00 衝衝小威海盜村-水樂園(服務員帶領) 

中餐自理 

14:00 – 17:00 摩天樂園真有趣-陸樂園(服務員帶領) 

17:00 – 18:00 劍湖王子 check-in(入住 5~6人和式套房) 

18:00 – 19:00 飯店晚餐 

19:30 – 22:00 飯店自由活動 

22:00 – 18:30 晚安曲 

早餐-自理；午餐-自理；晚餐-劍湖山王子大飯店 

夜宿：劍湖山王子大飯店 

活動日期 
第一天 

第一梯：7月 31日˙【星期三】 

行 
程 
內 

容 

07:00 – 08:00 晨喚 

08:00 – 09:00 營養早餐 

09:00 – 10:00 前往嘉義板陶窯 

10:00 – 12:00 
板陶文化的演進 

認識板陶社區、彩繪吉祥物 

12:00 – 13:00 美味午餐(便當) 

13:50 – 15:00 台版小京都～檜意森活村 

15:00 – 18:00 

賦歸 

高雄解散：16：50～17：00 

屏東解散：17：40～18：00 

早餐-劍湖山王子大飯店；午餐-中式便當 

夜宿：溫暖的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   17：50～18：00 救國團屏東縣團委會（屏東市成功路 206號） 

 

 

叮嚀事項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協助事項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 

 

肖像權同意書 
 

 

被拍攝者或未成年之法定代理人同意以下：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 （被拍攝者為未成年人時其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）同意 

並授權中國青年救國團拍攝、使用、修飾、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、聲音於各種 

形式的著作載體及媒體，作為救國團活動之形象、課程宣傳等推廣，並可於日 

後為相關展示、廣告、出版等用途。 

 

 

被拍攝者：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(未滿 18歲者請由法定代理人填寫) 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地 址：  

 

電 話： 

 

立同意書人與被拍攝者關係：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113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請於第一天報到時繳回~謝謝

您 


